
長照服務發展基金 108 年度一般性獎助經費申請、審查及財務處理暨獎助項目及基準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貳、 

十一、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 

   (三)獎助項目及標準 

     2.C單位： 

       (1) C級巷弄站獎助費：依下列服務時段數每

月獎助業務費(可內含臨時酬勞費)，每

時段至少三小時，每半天以一個時段列

計，並辦理共餐服務： 

A. 每週開放二至五個時段之據點：每月獎

助業務費新臺幣二萬元。 

B. 每週開放六至九個時段之據點：每月獎

助業務費新臺幣四萬元。 

C. 每週開放十個時段之據點： 

a.未申請據點人力加值費用之單位，每月

獎助業務費新臺幣六萬元。 

b.申請據點人力加值費用之單位，每月獎

助業務費新臺幣六萬六千元。 

 

貳、 

十一、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 

   (三)獎助項目及標準 

     2.C單位： 

       (1) C級巷弄站獎助費：依下列服務時段數每

月獎助業務費(可內含臨時酬勞費)，每

時段至少三小時，每半天以一個時段列

計，並辦理共餐服務： 

A. 每週開放二至五個時段之據點：每月獎

助業務費新臺幣二萬元。 

B. 每週開放六至九個時段之據點：每月獎

助業務費新臺幣四萬元。 

C. 每週開放十個時段之據點：每月獎助業

務費新臺幣六萬元。 

 

針對每週開放十個時

段且有申請專職人力

之 C據點，提高業務

費獎助標準。 

參、 

八、提升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服務量能計畫 

  (三)獎助項目及標準 

參、 

八、提升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服務量能計畫 

    (三)獎助項目及標準 

一、增列業務費可支

用項目。 

二、針對每週開放十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1.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3)業務費：每個月以新臺幣一萬元計，項目含

水電、電話費、活動場地費、網路費、書報

雜誌、瓦斯費、文具、電腦耗材、文宣印刷

費、活動講座費、有線電視裝機費、收視費、

公共意外責任險、器材租金及維護費（用於

據點服務之相關設施設備）、活動材料費、

食材費（限提供餐飲服務）、血糖檢測耗材

（血糖檢測應由護理人員執行）、交通費

（接送老人參與據點活動往返費用為限，

項目含油料費、租車費用）、雜支（每年最

高新臺幣六千元）、勞保、健保及勞工保險

退休金等雇主應負擔之費用(限本案獎助

之專職人員)及其他經縣市政府核可據點

所需項目等。受獎助單位得於本部社會及

家庭署核予獎助經費百分之二十範圍內

（即每年以十二個月計，最高為新臺幣二

萬四千元），衡酌實際業務需要，覈實調整

支用於其他月份。 

 據點人力加值費用：每週至少開放十個時

段，並辦理供餐及健康促進服務之據點始

得申請本項目經費。 

 (5)據點加值費用：每週至少開放六個時段（每

      1.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3)業務費：每個月以新臺幣一萬元計，項目含

水電、電話費、活動場地費、網路費、書報

雜誌、瓦斯費、文具、電腦耗材、文宣印刷

費、活動講座費、有線電視裝機費、收視費、

公共意外責任險、器材租金及維護費（用於

據點服務之相關設施設備）、活動材料費、

食材費（限提供餐飲服務）、血糖檢測耗材

（血糖檢測應由護理人員執行）、交通費

（接送老人參與據點活動往返費用為限，

項目含油料費、租車費用）、雜支（每年最

高新臺幣六千元）及其他經縣市政府核可

據點所需項目等。受獎助單位得於本部社

會及家庭署核予獎助經費百分之二十範圍

內（即每年以十二個月計，最高為新臺幣二

萬四千元），衡酌實際業務需要，覈實調整

支用於其他月份。 

(5)據點加值費用：每週至少開放六個時段（每

時段至少三小時），每半天以一個時段列

計，並辦理供餐及健康促進服務之據點，每

月額外獎助新臺幣一萬元整；每週至少開

放十個時段（每時段至少三小時），每半天

以一個時段列計，並辦理供餐及健康促進

個時段且有申請

專職人力之 C 據

點，提高業務費

獎助標準。 

三、為保障據點專職

人員勞動權益，

明定專職人員服

務費不可含雇主

應負擔之勞保、

健保及勞工退休

準備金費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時段至少三小時），每半天以一個時段列

計，並辦理供餐及健康促進服務之據點，每

月額外獎助新臺幣一萬元整；每週至少開

放十個時段（每時段至少三小時），每半天

以一個時段列計，並辦理供餐及健康促進

服務之據點，每個月額外獎助業務費新臺

幣二萬元整，倘該據點同時申請據點人力

加值費用，每個月額外獎助業務費為新臺

幣二萬六千元整。獎助項目除上開業務費

獎助項目外，包含臨時酬勞費。 

(6)專職人員服務費：獎助社工人員或照顧服務

員一名，每人每年最高獎助十三點五個月

（含年終獎金一點五個月）。 

 

 

 

服務之據點，每個月額外獎助業務費新臺

幣二萬元整。獎助項目除上開業務費獎助

項目外，包含臨時酬勞費。 

(6)專職人員服務費：獎助社工人員或照顧服務

員一名，每人每年最高獎助十三點五個月

（含年終獎金一點五個月），獎助經費可含

雇主應負擔之勞保、健保及勞工退休準備

金。 

 

 

 

 

 


